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10學年度心理測驗實施計畫 

110 年 8 月 31 日提請期初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壹、目的 

一、協助教師了解學生的潛在能力傾向與特殊能力，以利於班級教學與對學生提供

有效積極的回饋，促進學校教學與輔導效能。 

二、及時發現學生各方面的問題，即時提供適當的處理。 

三、藉由各項心理測驗的實施，並綜合各方面的觀察與晤談資料，提供學生選組、

課業、生活、升學、就業等具體參考資料，進而設計適當的輔導策略，促進學

生身心健康與學習、生活、生涯上的適應。 

貳、實施測驗方式 

一、團體測驗：依輔導工作實施之需要，選定合適之量表進行心理測驗，並排定時

程進行各班級或團體之測驗結果分析與解說。 

類別 測驗名稱 測驗對象 時間 施測及計分 

智力 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 國七全體學生 國七上 

1.本校受過訓練之

教師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學習 
新編國中生學習與讀書策略

量表 
國七全體學生 國七上 

1.輔導教師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  

性向 
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 國八全體學生 國八下 1.輔導教師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高中版) 高一全體學生 高一上 

生涯 

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 國九全體學生 國九上 1.輔導教師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 大考中心興趣量表 高一全體學生 高一上 

大考中心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高三全體學生 高三上 

 

二、個別測驗：由輔導老師視學生狀況需要，選定適合之心理測驗，與學生約定時

間進行施測與解釋。 

參、施測前準備 

一、編訂施測人員手冊，載明實施測驗的時間和地點，學生使用的文具及施測時應

注意的要點及主試、襄試者的職責。 



 

二、按計畫實施測驗，選擇合格、適當的主試者與襄試者。 

三、施測前召開施測說明會，說明施測的目的、方式和應注意事項。 

四、儘量排除測驗進行的干擾。如，減少噪音、巡視時勿使受試者分心、妥善安排     

測驗場所等。 

五、讓學生了解實施測驗的目的，以引起他們的興趣和動機，並減少焦慮。 

肆、施測結果處理 

一、測驗結果解釋：可採用團體與個別兩種方式。 

    (一)團體解釋必須為學生保密，又可採用全班集體說明與小組說明，其內容包括：

測驗分數的意義，全體學生測驗分數的分布情形及測驗的功能與限制。 

    (二)個別解釋時，除向學生說明以上項目外，同時須考慮學生受測的心理反應，

了解學生對測驗的看法，並參考學生的其他資料，對學生作綜合的解釋，避

免因解釋不詳盡而造成負面的影響。。 

二、測驗結果運用原則： 

(一)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經由測驗，協助學生建立適當的自我觀念，充分了解自

己的能力，性向與興趣等，俾作明智的抉擇。 

(二)建立教師與父母合宜的期望水準：測驗結果提供客觀的資料，有助於教師與

父母對學生的了解，並作適當的評估，而建立合宜的期望水準。 

(三)作為學生轉學程或升學的參考。 

(四)作為成績考查的參考，以了解學生努力之情形。 

(五)診斷學習困難，俾實施補救教學，以發揮學生潛能。 

(六)提供各項研究與改革的參考：經由測驗了解各種學生問題。 

三、測驗結果依其性質提供導師或有關人員參考，但應妥善保存，除相關人員外避

免測驗結果洩露，影響學生心理。 

伍、實施人員權責和限制 

一、測驗之實施、評分、分析與解釋能力層次不一，施測者應知悉自己之專業知能

和限制，避免選用超越自己知能的測驗，貿然施測和解釋。 

二、能夠針對個別學生需求，分析測驗之適用性。 

三、了解施測一般程序和原則、測驗結果報告，以及如何選用標準化心理測驗。 

四、學校教師在測驗之運用與實施方面的責任及應具備的條件： 

(一)對測驗目的及內容有正確的了解。 

(二)了解測驗情境的重要性及其對測驗結果之可能影響。 

(三)能獨立擔任主試工作。 

(四)能使用測驗的指導手冊，嚴格遵守熟讀「指導語」，不增不減。 

(五)測驗材料工具必先準備周全。 



 

(六)施測人員與受試者建立良好關係，以鼓勵受測動機。 

(七)能正確的計分且了解測驗分數之意義及其功能。 

(八)能口齒清晰地解釋測驗施測的過程。 

(九)了解測驗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不論在實施時及施測前後注意維護其個人私密

性。 

(十)能注意某些受試者之特殊需要，並能配合必要之安排。 

陸、檢討與研究 

一、每學年度結束前辦理自我評鑑，檢討實施成效。 

二、針對各測驗結果，提出統計分析報告。 

柒、實施 

本要點經輔導工作委員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